数学与统计学院课程建设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组织，整合课程资源与教师队伍，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，促进课程建设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《韶关学院课程评估办法》（韶学院〔2020〕132号）文件要求并结合学院实际制定课程建设实施方案。
一、基本要求
（一）每门课程应组建相应的课程组，明确课程负责人和课程组成员。
（二）课程负责人必须是近4年承担该课程教学任务的在岗骨干教师。
（三）课程组成员由承担该课程教学任务的主讲教师、外聘教师及其他人员组成。
（四）1位教师最多可负责和参与5 门课程，担任课程负责人的门数不超过3 门。
二、课程负责人职责
（一）组织和实施课程建设、制定和落实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、协助系部主任、教研室主任安排教学任务。
（二）组织本课程的教学研究活动，包括课程教学计划、课程结课考试出卷、总结交流教学经验等。
（三）组织与审查试卷、成绩评定和试卷分析等工作。
（四）每个学期结束后提交课程组档案材料，包括课程组教研活动记录、活动照片、学期总结等。
（五）组织做好学校课程评估工作。
三、课程组成员职责
（一）积极支持并配合课程负责人开展好课程建设、课程评估等有关工作。
（二）积极承担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改革，支持其他成员的工作。
（三）积极参与课程组开展的各项教研活动，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确保课程教学质量。
四、课程组活动
（一）课程组教学会议：每学期召开2次研讨会议，并做好记录，讨论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制定与落实、检查教师的授课进度、教学效果、教学质量信息反馈、改进教学等内容。
（二）集体命题、阅卷：课程组根据课程开设情况采用集体命题形式，执行流水作业阅卷。
（三）负责课程基本建设：教材选定、教学大纲（课程标准）制定、教辅资料、课件、题库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建设，不断更新教学内容，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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